
被告人为何要制造 “基因编

辑婴儿”？

2018 年 11 月 26 日， 南方科技大学原

副教授贺建奎对外宣布， 一对基因编辑婴儿

诞生。 此事引起中国医学与科研界的普遍震

惊与强烈谴责。 广东省立即成立“基因编辑

婴儿事件” 调查组展开调查。

2019 年 7 月 31 日，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检察院向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鉴于案

件涉及个人隐私， 12 月 27 日， 南山区法院

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贺建奎多年从事人类基因测序研究， 同

时是多家生物科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投资

人。 公诉机关指控并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6

年以来， 贺建奎得知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

可获得商业利益， 即与广东省某医疗机构张

仁礼、 深圳市某医疗机构覃金洲等人共谋，

在明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医学伦理的情况

下， 以通过编辑人类胚胎 CCR5 基因可以

生育免疫艾滋病的婴儿为名， 将安全性、 有

效性未经严格验证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

应用于辅助生殖医疗。 为此， 贺建奎制定了

基因编辑婴儿的商业计划， 并筹集了资金。

2017 年 3 月， 经贺建奎授意， 覃金洲

等人物色男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8 对夫

妇， 并安排他人冒名顶替其中 6 名男性， 伪

装成接受辅助生殖的正常候诊者， 通过医院

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 后贺建奎指使张仁

礼等人伪造医学伦理审查材料， 并安排他人

从境外购买仅允许用于内部研究、 严禁用于

人体诊疗的试剂原料， 调配基因编辑试剂。

2017 年 8 月起， 经贺建奎授意， 张仁

礼违规对 6 对夫妇的受精卵注射基因编辑试

剂， 之后对培养成功的囊胚取样送检。 贺建

奎根据检测结果选定囊胚， 由张仁礼隐瞒真

相， 通过不知情的医生将囊胚移植入母体，

使得 A 某、 B 某先后受孕。 2018 年， A 某

生下双胞胎女婴。 2019 年， B 某生下 1 名

女婴。 2018 年 5 至 6 月间， 贺建奎、 覃金

洲还安排另 2 对夫妇前往泰国， 覃金洲对其

中 1 对夫妇的受精卵注射基因编辑试剂， 由

泰国当地医院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后失败而

未孕。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

卫平认为， 艾滋病病毒母婴阻断完全可以通

过服用抗病毒药物来实现， “从现实角度，

根本不需要通过基因编辑这种‘极端’ 手段实

现所谓的阻断目标。”

贺建奎等人是否恶意逃避监管？

根据 2003 年科技部和原卫生部联合印发

的 《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不得

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

的生殖系统； 原卫生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

范》 也明确规定， “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

配子、 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男女任何

一方患有严重性传播疾病， 不得实施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

但贺建奎等 3 人为了追逐个人名利， 故意

违反了上述规定。 有多项证据显示， 3 人明确

知道基因编辑婴儿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医学、

科研职业伦理， 但仍执意推进计划， 并伪造伦

理审查材料， 安排他人冒名顶替进行体检， 将

CCR5 基因被编辑过的胚胎非法移植入母体。

法院审理认为， 贺建奎等三人在法律不允

许、 伦理不支持、 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 采取

欺骗、 造假手段， 恶意逃避国家主管部门监

管， 多次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辅助生殖医

疗， 造成多名基因被编辑的婴儿出生， 严重扰

乱了医疗管理秩序， 应属情节严重。 若予放

任， 甚至引起效仿， 将对人类基因安全带来不

可预测的风险。

证据还显示， 贺建奎团队在招募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及签署知情告知书时， 介绍说“没有

风险” “技术很成熟” “前期实验结果很安

全”， 对一些其他可能发生的风险未明确告知，

未尽到足够的安全告知义务。

为什么定非法行医罪？

法院审理认为， 贺建奎纠集张仁礼、 覃金

洲， 试图通过编辑人类胚胎基因， 借助辅助生

殖技术， 生育能够免疫艾滋病的婴儿， 为此组

织多人在医院体检， 对受精卵注射严禁用于临

床的基因编辑试剂， 并蒙蔽不知情的医务人员

将基因编辑后的胚胎移植入母体， 后生育婴

儿。 上述行为严重逾越了科学实验的边界， 应

当认定为医疗行为。

曾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副院长、 妇产科生殖医学教授周灿权说，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造福广大不孕不育患者的

临床技术， 全球范围内都必须在严格监管下实

施， 贺建奎等人将高风险的技术应用于人类辅

助生殖医疗活动，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医疗行

为。

法院查明， 贺建奎等 3 人均未取得医生执

业资格， 仍从事一系列医疗活动， 违反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等国家规定， 属于

非法行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三十六条

规定，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

健康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造成就诊人死亡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并处罚金。

“三被告人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

下实施医疗行为， 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 把不

成熟的技术非法用到人类身上， 已属于情节严

重， 符合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 法院以非法

行医罪对被告人判决相应的刑罚， 符合罪责刑

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即使有医生执业资格

的人员， 也不得实施违反医疗管理规定的行

为， 如果实施了本案的行为， 造成了严重后果

或有其他恶劣情节， 也要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

法律责任。” 刑法学专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陈兴良说。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案有何警

示意义？

业界认为， 基因编辑是一项在生命科学领

域有着广泛应用前景的新技术， 为人类治疗各

类疾病提供了新方法， 合理应用可增进人类福

祉， 但不当应用将给人类健康带来不确定的影

响。 国家支持并鼓励基因科学研究。 以诚实、

负责、 合乎伦理方式开展的科学研究应当依法

支持和保护。 此次判决有助于明确合法与非法

的界限。

“医疗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科研创新， 但我

们不能把对技术进步造福集体健康的美好愿

望， 建立在罔顾个体健康安全之上。 不违背科

研伦理底线， 是医学界的共识。” 周灿权说。

2019 年 7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正式施行， 条例规定，

采集、 保藏、 利用、 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

源， 应当符合伦理原则，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伦理审查； 7 月 24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家科技伦

理委员会组建方案》， 会议指出， 科技伦理是

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 8 月 22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继续审议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增加规定从事与人体基

因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

益。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对已出生婴儿， 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在其监护人的知情和同意下，

持续做好医学观察和随访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认为， 人类生殖系的

基因编辑还存在诸多科学技术层面、 社会层面

以及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 其应用的安全风险

目前尚无法评估， 一旦被编辑的基因进入人类

基因库, 影响不可逆、 也不受地域限制。 由

于当前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可能给

个人乃至社会带来危害， 故应严格禁止。 建议

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违反法律法规的

惩罚力度， 在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基础

上， 建立多个区域性的伦理审查委员会， 对于

类似具有伦理突破性的研究及临床应用加强审

查和监管。 同时， 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活动时

必须慎之又慎， 伦理先行， 严格遵守我国法

律、 法规和伦理规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提醒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在进行研

究和应用的同时， 须牢记决不能违背伦理和触

碰法律的底线。 “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在疾病治

疗、 遗传育种、 药物靶点预测、 农作物性状改

良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但是， 该技术在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上的应用还远未成熟， 有待进一

步进行基础及临床前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 技

术实施需要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 乔杰院士

说： “我们希望每一个医者能够遵循医者的初

心， 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违背伦理， 更不能

触犯法律。” （新华社）

  备受社会关注的 “基

因编辑婴儿” 案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

判， 贺建奎、 张仁礼、 覃

金洲等 3 名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非法行医罪。 贺建奎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张仁礼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

万元； 覃金洲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

万元。

贺建奎等人是如何在

科研创新的幌子下， 行非

法行医之实？ 他们恶意逃

避监管的行为， 受到了怎

样的制裁？ 在鼓励科研创

新和依法监管之间， 案件

有哪些警示意义？ 新华社

记者旁听了宣判， 并就这

些问题采访了法学专家和

医学、 科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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